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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有误，以此件为准

瑞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9 年非贫困县

第二批省级农村危房改造

补助资金的通知
瑞财社〔2019〕0476 号

瑞丽市畹町镇人民政府、瑞丽市勐秀乡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下 2019

年非贫困县第二批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社

〔2019〕140 号）文件要求和瑞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分配意

见（瑞建发[2019]189 号、瑞建发[2019]190 号、瑞建发[2019]191

号），现下达 2019 年非贫困县第二批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

金 1,037,425.29 元（具体分配金额详见附件），统筹用于完成脱

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和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任务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2019 年中央补助资金用于 4 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，

深度贫困地区非 4 类重点对象无力改造户改造和地震高烈度设

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。省级补助资金用于 4 类重点对象危房改

造，一般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非 4 类重点对象无力改造户危房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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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以及 2016 年以前已享受补助再次成为危房的 4 类重点对象危

房改造。该资金请列入 2019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 2210105 项：

“农村危房改造”科目，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列入“509-对个人和

家庭的补助”。

二、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依据改造方式、建设

成本需要和补助对象自筹资金能力以及当地民族习俗、气候特点

等不同情况，合理确定不同地区、不同类型、不同档次的分类补

助标准和建设面积标准。对于自筹资金和投工投料能力极弱的特

困农户，要加大倾斜力度，创新改造方式和补助政策，通过控制

面积、鼓励加固改造、建设农村集体公租房、利用闲置农房和集

体公房置换等方式，努力做到政策托底，切实保障特困农户的基

本住房安全。要综合采取措施，优先解决好边境地区农村居民的

住房安全问题。

三、各单位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明确的脱贫攻坚农村危房

改造三个“清零”时间节点要求，完成 4 类重点对象、非 4 类重

点对象无力改造户、已享受补助再次成为危房的 4 类重点对象危

房改造工作。

四、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益，按照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》



要求，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（详见附件）做好

绩效监控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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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五、对于支付给农户的资金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按比

例足额支付到农户“一卡通”账户，支付时间不应晚于竣工验收

后 30 日，加强对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，加

快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六、此次下达的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属于地方政府新

增一般债券资金。省级补助资金使用时不得用于贴息等不符合债

券资金使用规定的内容，若此前存在问题的及时予以调整。债券

资金年内加快使用进度。

七、非贫困县 4 类重点对象无力改造户、已享受补助再次成

为危房的 4 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缺口补助资金待中央 2020 年度

预下达农危改补助资金时，配合省级预拨资金一并补齐。

附件：1.2019 年非贫困县第二批省级农村危房改造

补助资金分配表

2.省级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（德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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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丽市财政局

2019 年 12 月 12 日

抄送：本局国库股

瑞丽市财政局 2019 年 12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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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19 年非贫困县第二批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分配表

金额：元

序号 单位 内容 金额 备注

1 瑞丽市畹町镇人民政府 畹町镇 2018年 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第五批补助资金 45,000.00

2 瑞丽市畹町镇人民政府 畹町镇 2019年 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第一批补助资金 155,000.00
另 10 万元已由瑞财社

[2019]0165 号下达

3 瑞丽市勐秀乡人民政府 勐秀乡 2018年 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第六批补助资金 837,425.29

合计 1,037,425.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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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
